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琼消安委办〔2022〕20 号 

 

 

海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

印发海口市两起亡人火灾警示材料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自治县）消防安全委员会，洋浦经济开发区消防安全

委员会，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 

现将近期海口市两起亡人火灾警示材料印发给你们，请吸取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特别是要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特点，加强

对涉疫区域和场所的消防工作检查指导和宣传教育提示，强化消

防安全服务和保障，切实做好全省火灾防控工作。 

 

 

海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   

2022 年 8 月 24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海 南 省 消 防 安 全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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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龙华区侨中公寓 201 房“8·3” 

亡人火灾警示材料 

 

一、火灾基本情况 

2022 年 8 月 3 日 7 时 40 分，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 62-1

号侨中公寓 A1 栋 2 楼 201 房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约 150 平方米，

烧毁室内部分汽车橡胶皮带、汽车配件等货物和部分家居用品，

造成 1 人死亡。火灾原因正在调查。 

二、起火场所概况 

侨中公寓于 1993 年建成，其中 A1 栋共 7 层。起火场所为

该栋 2 层 201 房，面积约 160 平方米。经现场勘查及调查了解，

租户违规擅自改变房屋住宅使用性质为仓储，在房屋客厅及两个

卧室内存储大量汽车橡胶皮带、汽车配件，屋内居住 4 人。 

三、暴露问题 

（一）安全监管不到位。起火房屋原使用性质为住宅，被擅

自改变使用性质用作仓储。经排查发现，该小区类似擅自改变使

用性质用作仓储用途的房屋共有 6 处，周边小区、自建房也不同

程度存在类似情况。经调查，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以及社区网格

员发现存在“住改仓”的违规行为，曾上门进行劝阻、要求整改，

但跟踪督促整改不到位，也未将租户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违规行

为上报综合执法部门和辖区公安派出所依法查处，导致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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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存在。 

（二）老旧小区建筑消防设施不足。起火建筑建于 1993 年，

依据相关标准仅配备少量干粉灭火器，发生火灾后没有控制火势

蔓延扩大的有效技防措施。 

（三）物业企业履职不到位。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小区管

理方，未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放任小区租户长期违规“住

改仓”。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配备不齐，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流于形

式，未有效开展防火巡查、检查，未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，

消防安全宣传、培训教育不到位，火灾发生后，也未能及时有效

组织处置初期火灾。 

（四）群众法纪观念不强。《海口市城乡规划条例》明确规

定不得擅自改变现状建（构）筑物使用性质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二九条也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

及管理规约，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，除遵守法律、法规及

管理规约外，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。但无论是物业

管理方、出租方、租户，对存在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、放任不管。

被侵害合法权益的其他住户对此也未引起重视关注。 

（五）群众消防安全自救能力不足。经调查了解，起火部位

的办公电脑长期处于开机带电状态，曾因短路进行过维修，存在

安全隐患。据现场群众反映，火灾发生后死者曾经下楼求救，也

从居住的卧室外窗将儿子救出，后才返回火场进行灭火，没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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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间疏散逃生。火势蔓延扩大发现无法通过户门逃生后，未正

确选择仅几步之遥，有外窗和阳台且未过火的两个卧室逃生，而

是错误地躲进没有外窗的卫生间，最终因吸入大量有毒烟气窒息

死亡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强化“住改仓”行业监管。住宅违规用作仓储、经营等

性质使用隐蔽性强、违法行为不易发现，各级政府和规划、住建、

综合执法、市场监管、应急、公安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“三

管三必须”的总要求，强化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、物业出租管

理、证照办理以及住户擅自改变现状建（构）筑物使用性质查处

等环节监管职责，落实巡防制度，建立动态监控机制，对违法违

规场所落实闭环管理，严防失控漏管、隐患反弹，形成齐抓共管

监管合力。 

（二）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行为。各乡镇街道、村居委会、综

合执法、公安派出所等基层力量要举一反三，在日常工作中要重

点关注和发现“住改仓”、“住改商”以及“三合一”等违法行为，一

经发现要依法督促整改、严格依法查处，确保火灾隐患和消防问

题早发现、早整改。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监管和教育，督促物业

企业及时劝阻和制止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对不停劝阻的，

要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，以免小患酿成大祸。 

（三）强化消防安全设施改造。由于建设年代久远，老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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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电气线路老化、私拉乱接问题严重，消防设施缺失或老化故障

现象十分普遍，居住的群众也大多为老年人或外来务工人员，安

全意识淡薄、自防自救能力差，发生火灾容易造成人员伤亡。起

火的小区虽已列入了老旧小区改造范围，但在消防设施改造方

面，仅在每个楼层配备 1 具干粉灭火器，无法满足扑救初期火灾

的需求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综合评

估小区消防安全现状，利用现有生活水箱、水塔等增设室内消火

栓、消防水龙等灭火设施，督促物业企业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

培训和消防演练，提升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水平。 

（四）强化消防安全宣传培训。各地要进一步加大消防安全

宣传培训力度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介普及消安全常识，制作教育宣

传片，运用事故案例教训做好警示教育，提升群众火灾防范意识

和避险能力，引导企业自觉加强安全管理，主动整改安全隐患，

筑牢预防事故的思想防线。要积极引导和畅通群众对安全隐患、

违法违规行为及事故举报投诉渠道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

监督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强化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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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榆中线 13 公里 

354 号民宅“8·4”亡人火灾警示材料   

 

一、火灾基本情况 

2022 年 8 月 4 日 19 时 25 分，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榆中

线 13 公里 354 号民宅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约 140 平方米，烧毁

53 辆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等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火灾原因正在调查。 

二、起火场所概况 

起火建筑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榆中线 13公里 354号，

于 2009 年建成，3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每层 140 平方米，一层

为销售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铺面，二、三层为住宅，一层铺面与

二、三层住宅区未进行防火分隔。起火部位为一层销售电动自行

车铺面，共存放 53 辆电动自行车，其中 1 辆电动自行车在充电。 

三、暴露问题 

（一）经营性自建房、电动自行车整治不到位。该起火灾的

起火建筑属于基层乡镇区域内违规设置电动自行车销售场所的

自建房，去年以来，各地按照省政府部署要求，全面开展了经营

性自建房和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治理，但从这起火灾看，基层乡镇

的排查整治工作仍存在隐患排查不扎实、工作开展不平衡和整治

效果不理想的问题，尤其暴露出当前专项治理工作抓主城区多、

抓乡镇地区力度弱的问题，各地专项治理工作统筹不合理，整治

工作存在盲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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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城乡基础消防设施建设滞后。起火建筑位于海榆中线

旁，建成后主要用于居住，后将一楼改为销售电动自行车及其配

件的商铺。一层改为商铺后，仅配备少量干粉灭火器，未设置应

急照明，且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区域与疏散楼梯未实施完成防火分

隔。电动自行车起火后，火势发展迅猛，但现场无有效充足的灭

火设施进行控制，导致火灾快速扩大，烟气迅速蔓延，最终造成

1 名人员伤亡。 

（三）群众逃生自救能力不足。火灾调查发现，位于建筑 3

层的两个房间内烟熏痕迹较轻，二、三层楼梯间均设有户门，如

火灾发生时关闭楼梯间户门，烟气进入二、三层就会大量减少。

经询问了解，火灾发生时，死者仍有时间逃生，且意识清醒，如

当时及时采取“浓烟关门”的办法，应有生还机会，结果却因吸入

大量有毒烟气窒息死亡，暴露出群众不了解电动自行车火灾危害

性、不掌握科学自救逃生技能的突出问题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精准研判，紧盯问题消除隐患风险。各地要充分发挥

安委会和消安委统筹协调作用，定期研判分析消防安全形势，坚

持问题导向，找准辖区火灾风险点和短板不足，研究制定针对性

防范措施，强化落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，消除监管盲区，强化偏

远乡镇、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整治力度，最大限度消除

火灾隐患，严防小火亡人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加大隐患整治，持续推进消防专项整治。各地要深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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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，紧盯不放抓好两类场所专项整治工作。

一是推进电动自行车治理工作。紧盯高层住宅、老旧小区和出租

屋、自建房等不放心场所区域，特别是乡镇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，

存在“三合一”风险，要发动网格、物业、志愿者等基层力量，

加强巡查检查，严防电动自行车“进楼入户”“人车同屋”等违规停

放充电行为，强化车辆充电停放场所防火分隔、安装智能充电、

消防设施等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火灾伤亡率。二是推进自建房火

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各乡镇要将自建房的消防整治纳入自建房

安全排查一并开展，制定排查计划，明确排查任务、人员分工和

完成时限，压实责任，推行“红黄蓝绿”四色隐患分级管理办法，

依照《自建房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指引》，治理一批生产经营

租出自建房火灾隐患。 

（三）强化宣传教育，提升群众消防意识。各地要有针对性

的做好火灾警示案例宣传工作，广泛普及电动自行车场所和住宅火

灾处置、逃生知识，树牢“小火快跑、浓烟关门”的科学逃生理念。

指导辖区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、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，在住宅

小区设立电动自行车火灾警示教育宣传栏，常态化提醒群众关注电

动自行车消防安全，学习掌握消防安全基本常识。广泛采取制播消

防安全公益广告、集中观看消防安全警示视频、开展“上门入户”面

对面消防宣传等方式，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常识。 


